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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暨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3 条和 

13.4 条规定，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控股股东不能解决违规担保问

题，公司可能会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或“公司”）于今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的通知，

宜华集团接到案号为（2021）京民终 223 号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公司存在违

规担保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违规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民事判决书》，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向宜华集团的债权人杜某出具《担

保书》，为宜华集团向杜某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后因宜华集团未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债权人杜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形成一审判决，案号

为（2019）京 01 民初 444 号。根据公司取得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所载，法院认为宜华健康所提供的担保，属于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提供关联担保的情形，必须由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若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则

构成越权代表。根据相关证据法院认定，杜某在订立《担保书》过程中，宜华健

康仅与其签订《担保书》并未提供有效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杜某亦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宜华健康股东大会决议履行合理的审查义务，故杜某主观上不



构成善意。据此，涉案《担保书》在效力上应属于效力待定，在宜华健康未予追

认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无效担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宜华健康对《担保书》的无效存在过错，

法院酌定宜华健康对宜华集团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宜华集团应向原告杜

某偿还本金 85,103,449 元及相应的利息，宜华健康对宜华集团承担的付款义务

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经提起上诉，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本次上诉被驳回，

维持一审原判。 

公司对上述事项给予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公司自查，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大会没有要求或批准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上述债务

提供担保；公司没有签署相关担保文件的记录，也没有发现留存或保管相关担保

文件。 

二、解决方案 

公司要求宜华集团尽快向公司完整、真实、准确提供该违规担保事项涉及的

全部信息，并要求宜华集团尽快偿还债务，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 

宜华集团已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具体如下： 

1、宜华集团承诺该笔债务由宜华集团全权负责，如后续因法院执行等造成

宜华健康的损失，由宜华集团承担全部损失。 

2、宜华集团承诺将其应收宜华健康款项为宜华健康可能产生的或有损失提

供担保，不足部分由宜华集团以现金补足。 

根据宜华集团的说明，宜华集团正积极搜集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维护自身权益。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涉及公司可能承担的债务本金约为人民币

42,551,724.5 元及利息，约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5%。该事项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审数据为准。 

2、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控股股东不能解决违规担保问题，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3 条和 13.4 条

规定，公司可能会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八日 


